
附表二
人員劑量佩章服務之事項及收費基準表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收費事項 每月使用枚數
收費基準

(評估處理)

貝他/加馬佩章

1 枚以上 5 枚以下 每  枚 160

6 枚以上 15 枚以下 每  枚 150

16 枚以上 50 枚以下 每  枚 140

51 枚以上 100 枚以下 每  枚 130

101 枚以上 每  枚 120

中子佩章 每  枚 160

指環劑量計 每  枚 120

附註：1.申請使用中子佩章，應同時使用貝他/加馬佩章。

2.各批劑量計內之背景劑量計併入收費。

3.佩章遺失時，依下列數額計收賠償費：

(1)貝他/加馬佩章，每枚新臺幣 1,700 元。

(2)中子佩章，每枚新臺幣 3,200 元。

(3)指環劑量計，每枚新臺幣 1,100 元。

4.佩章損壞時，依上列數額及損壞情形決定賠償費。

5.另例行寄發之郵資由申請委託單位付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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